
    职务犯罪涉案财物分

阶段处置的困境

1.涉案财物处置的权责划分缺

少明确规范指引

《刑事诉讼法》 《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 等纪法规范明确了

涉案财物移送司法机关审查处置的

基本原则， 对涉案财物的保管移

送、 司法审查、 诉讼权利保障等进

行初步规定。 现有规定共同构建了

职务犯罪涉案财物“监察调查—司

法审查—实体处置” 的衔接框架，

为涉案财物跨阶段处置提供了基础

规范依据。 但上述规定未细化涉案

财物协同处置的具体衔接机制和职

权划分， 如监、 检、 法三机关如何

规范移送、 审查、 处理涉案财物缺

少明确有效的指引。

2.跨部门协作缺少强制执行力

现行纪法规范未赋予纪委监委

对违纪违法所得的强制收缴执行

权。《监察法实施条例》第 240 条规

定， 监察机关可以书面方式商请公

安、 金融监管等部门以及银行等机

构、单位予以协助，以完成涉案财物

的追缴和责令退赔工作。 但许多机

关并不认可纪委收缴违纪所得的效

力， 如中国人民银行只认可司法机

关提供的涉案财物处置文书的效

力。纪委监委缺乏强制收缴权，又面

临违纪违法所得追缴工作的考核压

力， 只能劝说被审查调查人员及其

家属主动退缴、上缴违纪违法所得。

3.退缴违纪所得对刑罚的影响

有限

在涉案财物混同且被审查调查

人员退赔能力不足的情形下， 如何

合理分配涉案财物存在分歧。 一种

方案是根据“纪在法前” 原则， 要

求优先退缴违纪违法所得， 剩余部

分按犯罪所得处理。 另一种方案要

求优先退缴犯罪所得， 理由是退缴

情况对量刑有影响， 关系财产权和

人身权等人权保障。 还有方案认为

可按比例分配， 根据公平原则兼顾

违纪违法所得和犯罪所得的追缴。

实践中， 不少地区的做法是优先收

缴违纪违法所得， 剩余款项作为职

务犯罪所得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这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剥夺了被告人

退缴犯罪所得以换取从轻量刑和减

刑、 假释的机会。

4.涉案财物的证明责任分配缺

少共识

涉案财物的证明责任分担等问

题尚未达成共识。 一般认为纪委监

委、 检察机关对涉案财物事实承担

主要的证明责任， 被审查调查对象

及案外人对其主张财产合法权等事

实承担提供证据或线索的责任。 关

于涉案财物权属的证明标准， 学界

进一步提出了“证据确实、充分”“优

势证明”“高度盖然性”等不同主张。

涉案财物证明标准的观点分歧，导

致职务犯罪所得和违纪违法所得的

认定和处置呈现因案而异特征。 部

分案件出于“案结款清、案结物清”

“人要处理、钱要追回”等考核指标

的压力而优先追缴违纪违法所得。

为避免涉案财物性质认定和处置的

错误风险， 部分裁判文书选择技术

性模糊处理或不予处理， 可能影响

被侵权人的民事权益实现。

职务犯罪涉案财物的

界分标准和协同处置

明确涉案财物性质是规范、 协

同处置的基础。 根据财物混同但能

区分、 财物混同难以区分、 合法财

产退缴等情形， 而设置分类处理的

机制， 强化协同处置的效果。

1.以情节和数额为标准严格把

握纪法罪事实的界分

违纪、 违法、 犯罪所得分别来

源于违纪、 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

为。 三类行为的性质不同， 纪委监

委对三类所得的处置也不同。 违

纪、 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主要区

分在于具体行为类型及侵害的法益

严重程度， 或是有关行为是否达到

法律规定的数额较大标准。 违纪、

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主要区分在

于具体行为类型及侵害的法益严重

程度， 或是有关行为是否达到法律

规定的数额较大标准。 为准确区分

纪法罪， 可建立以“情节+数额”

为主要内容的界分标准。 要根据具

体案件情况， 从客观行为表现及其

造成的后果严重程度、 所依据的具体

规范等方面综合判断院学报， 把握纪

法罪的界限， 准确审查认定纪法罪事

实， 为准确认定涉案财物性质和规范

处置提供事实基础。 中纪委公布的

“崔某骗领财政惠民惠农补贴资金案”

中， 崔某利用其职务便利， 以其女儿

名义骗取财政补贴 0.8 万元为己用。

纪检监察机关认为， 崔某行为本质上

为利用职务便利的贪腐行为， 有别于

违反群众纪律的优亲厚友行为， 但因

其数额未达到贪污罪标准， 认定为职

务违法行为， 并依法没收违法所得。

2.强化涉案财物性质的审查和证

据标准的统一适用

查清有关财物与职务犯罪是否具

有关联性， 决定是否属于涉案财物范

围， 及是否有必要采取查封、 扣押、

冻结等强制措施。 对于性质不明、 权

属不清， 缺乏相关证明材料的， 可建

议监察机关补充调查， 或是自行补充

调查， 防止因难以区分违纪违法所得

和职务犯罪所得而导致涉案财物处置

难。 监委未主动移送， 检察机关经审

查认为对职务犯罪事实认定具有证据

价值或是属于职务犯罪所得的， 可要

求补充移送。另外，可通过出台会议纪

要、 召开监检法联席会议等方式统一

监检法对涉案财物证据标准的适用。

可通过出台会议纪要、 召开监检法联

席会议等方式统一监检法对违纪、职

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所得性质认定、权

属来源、证明程度等证据标准的适用。

检察机关可提前介入重大疑难职务犯

罪案件，加强对监察机关收集、补充调

查犯罪所得来源及去向、 供犯罪使用

之物等证据的指引， 强化涉案财物证

据链， 为审判机关依法审查涉案财物

权属、 性质和裁判文书规范表述等提

供坚实证据基础， 避免因证据标准不

同而重新调查、补充调查。

3.以涉案财物具体混同情形为基

础而作区分处理

首先， 涉案财物混同但能区分的

按比例分配。 违纪违法所得和职务犯

罪所得混同投资置业， 或是违法犯罪

所得与合法财产混同形成的新财产，

能够精准区分各类所得在投资置业中

所占比例的， 可依照各自所占比例提

出处理意见。 其次， 涉案财物高度混

同难以区分的最大限度优先追缴犯罪

所得。 违纪违法所得与职务犯罪所得

混同且因资金使用随意性大， 无法确

定各类所得的具体比例的， 考虑退赃

退赔对被告人量刑及减刑、 假释的实

质重要影响， 建议最大限度优先追缴

职务犯罪所得。 可由监委出面或检察

机关自行通过制作笔录或提交书面材

料等方式， 与被审查调查对象、 家

属、 第三人确认退缴款物的性质， 是

用于退缴职务犯罪所得还是违纪违法

所得， 以确定纪法罪三类所得及孳息

拆分的合理性。 再者， 合法财产代为

退缴的尊重自主选择。 被告人家属在

纪委监委阶段以自有合法财产代为退

缴所得的， 从尊重和保障人权角度出

发， 尊重被告人及家属的意愿选择涉

案财物分配方式， 实现违纪违法追缴

工作和公正量刑的平衡。

4.细化协同处置涉案财物的权责

划分与衔接

一是建立权责明晰的一体化协同

处置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跨部

门职务犯罪涉案财物统一管理平台，

并配套建立专门、 集中的涉案财物保

管机关、账户，配备专人负责，实现涉

案财物保管、移送、处置的信息共享和

协同。规范涉案财物强制措施，避免因

管理不当等而导致财物处置价值大打

折扣。准确全面登记涉案财物名称、特

征、来源等信息，以作准确处理。 二是

按照“分阶段、分别赔偿”的原则明确

涉案财物违法协同处置的赔偿主体。

监察机关、 检察机关依法移送交接涉

案财物及清单，明确涉案财物特征、价

值等，根据财物价值毁损、减损、灭失

发生的具体阶段及其保管机关， 确定

相应的赔偿主体。监察机关、检察机关

仅移送涉案财物清单及照片的， 保管

职责不发生转移， 因保管不当引发侵

权的，由保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经查

明被查扣冻的财物与本案无关， 办案

单位未及时返还涉案财物致损的，由

办案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审判机关事

实认定错误致涉案财物处置错误，由

审判机关承担赔偿责任。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

院副教授。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深化全面从严治党” 专项课

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王小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执纪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机衔接， 完善查封、 扣押、 冻结等对物

的强制性措施。 职务犯罪案件多呈现风腐共生的现象， 涉案人员往往涉及数个违纪、 职务违法和职

务犯罪行为， 这类案件中的涉案财物具有纪、 法、 罪三重属性。 涉案财物在纪委监委的审查调查和

刑事司法两个阶段流转， 分别适用不同性质的规范， 涉案财物协同处置存在协同处置不畅等问题。

对此， 应严格把握违纪、 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界限， 准确界定涉案财物的性质， 细化协同处理的

程序衔接， 推进涉案财物在监察调查和刑事司法流转中的协同、 规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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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逝者姓名： 阿瓦古丽。 性别：

男， 于 2014 年 12 月 27 日由警方

送至原黄浦区中心医院 （地址： 四

川中路 109 号）， 来院时已宣告死

亡， 经多方查找家属未果。

现遗体放置于上海市第二人民

医院 （地址： 普育东路 58 号）， 现

公告寻找家属， 请家属见公告于 30

日内联系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联

系 人 ： 叶 俊 ， 联 系 电 话 ：

23308990。

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2025年 10月 28日

公 告


